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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議程： 

 （一）主席致詞 

 （二）申訴管道 

 （三）學權會之職責 

 （四）執行細則開放提議 

 （五）臨時會相關事項 

 （六）議會出席規則 

  

二、討論： 

 （一）主席宣告已達開會法定人數，會議開始 : 

    1、修正資料 : 

       貳、學生權益委員會之運作事項 

   三、委員會之決議 : 除去請假之委員人數，到場之委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通過始達成決議，

會議採委員每席每票，計票制，不採取共識決。 

 

 （二）針對申訴流程提出質疑 : 

1、與學生會申訴管道並行，有業務重疊、混淆東吳師生之疑慮 : 

為增加處理申訴案件之效率及成果，將申訴事件依內容分處理層級，學權委將針對層級較大

之事件如:選課系統有狀況等，召開臨時會，另外，申訴案件若層級較小如:在地餐吃到蟲等，

若東吳師生將此類事件向議會申訴，議員也可直接跳過召開臨時會之程序處理，此類申訴案

件都將進行記錄，並於兩個月一個的學權委與學生會福利部的會議進行整合，一同發表於福

利公報，確保所有申訴案件都有妥善處理。 

 

 

執行程序附表如下 : 

 

 

 

 



 
 

2、申訴單內容、格式有不合宜需修改之處 : 

由於前一項議題已決議並無業務重疊之問題，因此無須修改議會申訴單的格式為針對校級會

議的模式。 

    3、申訴案件處置之及時性問題 : 

申訴案件若層級較小如:在地餐吃到蟲等，可由議員跳過召開臨時會之程序直接處理，連絡

相關單位、議長或學生會三長，層級較大之事件如:選課系統有狀況等，將由學權委員會召

開臨時會，且須於事件結束後提出報告以登錄、歸檔案件。 

 

    4、學生議會與學生會的申訴案件可否定時整合、歸檔，以確保有無業務疏漏及觀察東吳師生較

常遇見哪方面的權益受損 : 

於會中訂下每兩個月一次的整合會議，學權委員會統整各”層級申訴”案件，最後歸納”較

小層級之案件”並配合學生會福利公報之發行。 

 

    4、 （三）學權會之職責 : 

      議會將於每個月大會上留下最後 20分鐘至半小時，由學權委進行近期申訴狀況處理報告，

以確保進行長期追蹤。 

 

 （四）執行細則開放提議 :   

    1、嘗試運行並於此同時進行修訂，以改進不合宜之處。 

    2、細則要正式修至法規前須完善內容、章節格式並補上組織章程圖。 

    3、為落實學權委員會申訴工作之運行，須建構宣傳管道以確保東吳師生了解自身權益，如:與學

生會合作架構學生議會網站、臉書粉絲專頁、議會辦公室申訴信箱等等。 

 

 

申訴案件 

校級申訴案件 一般學生權益事件 

議會(學權委員會) 

召開臨時會 

議會 

學權委員直接處理 

學生會 

福利部處理 

二個月一次之整合會議 

並發表於福利公報 



 （五）學權臨時會召開相關事項 : 

        如遇相關學權之事件，將由學權會召委”不定期”召開臨時會，由與會委員先行並將討論過

程上傳臉書社團，彙整其他學權委員之意見，再行研擬。 

 

 （六）議會出席規則 : 

       未於規定期限內向秘書處以正式假單請假，或未通知主席或其他與會人員可能發生之遲到情

形，一旦超過 15分鐘即視為曠會，”曠會兩次即停權”，將依正式罰則處理。 

 

下次開會日期 另行通知 

 


